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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.領月薪員工假日加班不到1天(EX兩小時)，是給兩天的費用，還是一天又兩小時的費用?
A1.放假日加班不管來多久必須加給一天的費用，即使助理只是來幫你開個門，或掃個地就回家，他就是有出勤的事實，你就必須在加給他一天的費用。

Q2.正職員工一週只有上班36小時適用周休二日嗎?
A2.週休二日是因為工時分配的問題，所以才會有週休二日，一週上班36小時只要固定七天休息一天即可，沒有強制要週休二日。

Q3.承上題，不適用周休二日，那例假日是否還需要給?
A3.例假日一定要七天休一天，一個月一定要休四天，所有行業都是這樣。你工作36小時，一週七天扣例假日還有六天，你要把36小時分配在六天也沒問題。如果國定假日上班必須再多支付他與你約定的出勤時間的薪水(例如:固定上班8小時就須支付8小時薪水，如果上班時數不一定就取平均值)

Q4.雇主如果出國，助理也會連帶休診10天以上，這樣還有需要給助理特休嗎?
A4.還是要給，但可以協調助理可不可以這幾天排特休、或是平常的國定假日將補假調到這幾天來休，當然要助理同意才可以。

Q5.明年1/16投票日是要加給助理一整天工資嗎?
A5.這天投票日是例外，須看該助理當天出勤工時而訂(例如:當天助理出勤4小時，雇主須在加給4小時工資、當天助理出勤8小時，雇主須在加給8小時工資)

Q6.有沒有試用期的問題?
A6.試用期是雙方約定，法律上沒有這個東西，試用期的權利應等同正職勞工。

Q7.若沒有試用期，他來三天做的不好應如何處理?
A7.資遣，資遣費公式於勞工局網站上有計算公式。

Q8.是否可以將診所員工改為一年一聘?
A8.沒意義，因為員工是你請的，工作都是繼續性工作，就無法適用約僱契約、定期契約，一年一聘要離職時也是一樣認列資遣費，並且與正職員工一樣要保有年假及所有福利，年資也要併算，所以沒有特別意義。

Q9.事假老闆有准許的權利嗎?
A9.事假依照勞工請假規則是有提到要勞工親自處理，雇主可以提出要求舉證，但如果是請家庭照顧假父母生病、小孩預防接種、發燒…理由正當，但不能舉證者不能不准假，還有家裡登革熱噴藥者公假一天，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條規定。

Q10.員工請假要找職務代理人是員工的責任還是雇主的責任?
A10.雇主的責任，所有的職代是雇主的責任，民國70幾年就有函示。

Q11.如果有給全勤獎金者，但因病假或事假是不是就能取消全部全勤獎金，還是要依比例扣除。
A11.可與員工約定，請一次假全扣或是扣多少，但您的全勤獎金必須額外給不能加到基本工資內。

Q12.想請問我們診次時間不一定，有時三小時，有時四小時，有時候下班晚了15分鐘，但這樣一天加下來沒有超過8小時，平均起來雙週沒有超過48小時，這樣有需要算加班費嗎?
A12.一天沒有超過8小時都沒問題，但如果一天8小時又超過半小時以上者須給付加班費。

Q13.請問我們診所一個牙助就是十個診，十個診就等同於周休二日，這樣的話我應休假日還需要放到19天嗎?
A13.如果你真的確定你一週可以讓員工放到兩天者，就不需要放到這麼多天了，我們勞工局每年都會有行事曆於網頁中，可以參考看看。

Q14.勞工局來訪查時，什麼東西是一定要準備的?
A14.一定要有出勤紀錄、工資清冊，沒有者一定重罰。

Q15.週休二日的時間是雇主可以自行約定的嗎?
A15.可以，不一定要休六、日。

Q16.醫師退休，要給付資遣費給員工嗎?
A16.要看兩個前提，1.診所開業時間要夠久2.勞工年齡是否符合退休，如果都很年輕根本無法談到退休者，你必須支付資遣費，資遣費最多支付到12年年資而已。
